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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 

(一)110.01.13 修正，自 112年 1月 1 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12條 

滿十八歲為成年。 

第 12條 

滿二十歲為成年。 

第 13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

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

制行為能力。 

第 13條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

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

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

力。 

第 973條 

男女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

婚約。 

第 973條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

者，不得訂定婚約。 

第 980條 

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第 980條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

者，不得結婚。 

第 981條 

（刪除） 

第 981條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 

第 990條 

（刪除） 

第 990條 

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一條之規

定者，法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

撤銷之。但自知悉其事實之日

起，已逾六個月，或結婚後已逾

一年，或已懷胎者，不得請求撤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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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9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第 1049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 

第 1077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

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

婚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

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

中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

他方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

之權利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

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

之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

回復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

之權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

之權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

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

及於其未成年之直系血親卑親

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成年

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表示同意

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

六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

定。 

第 1077條 

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

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

生子女同。 

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

之權利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

停止之。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

之子女時，他方與其子女之權利

義務，不因收養而受影響。 

收養者收養子女後，與養子女之

本生父或母結婚時，養子女回復

與本生父或母及其親屬間之權

利義務。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

利，不受影響。 

養子女於收養認可時已有直系

血親卑親屬者，收養之效力僅及

於其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直系血

親卑親屬。但收養認可前，其已

成年或已結婚之直系血親卑親

屬表示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準用第一千零七十六

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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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1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

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

人。 

第 1091 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

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

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但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第 1127條 

家屬已成年者，得請求由家分

離。 

第 1127條 

家屬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

婚者，得請求由家分離。 

第 1128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之家屬，得令

其由家分離。但以有正當理由

時為限。 

第 1128條 

家長對於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

已結婚之家屬，得令其由家分

離。但以有正當理由時為限。 

(二)110.01.20 修正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205條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

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第 205條 

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二十

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第 1030-1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

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

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

財產。 

二、慰撫金。 

第 1030-1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

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

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

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

產。 

二、慰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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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

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

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

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

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

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

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

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

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

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

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

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額。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

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

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二、民法總則施行法(110.01.13)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3-1條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修正之民法第十二條及

第十三條，自一百十二年一月

一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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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前滿十八歲而於同日未滿二

十歲者，自同日起為成年。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未滿二十歲者，於同日前依

法令、行政處分、法院裁判或

契約已得享有至二十歲或成年

之權利或利益，自同日起，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

有該權利或利益至二十歲。 

三、平均地權條例(110.01.27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47條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

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

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同契

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

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

並共同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

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

登記者，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

移轉現值。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

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

申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以下簡稱

申報登錄資訊）。 

第 47條 

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

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

約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同契約及

有關文件，共同申請土地所有權

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並共同申

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

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

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買賣案件

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申

報書共同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以下簡稱申報

登錄資訊）。地政士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二十四條之一有關買賣案

件申報登錄資訊之規定，不予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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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報登錄資訊，除涉及個

人資料外，得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

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

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

據。 

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類別、內

容與第三項提供之內容、方

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

查核申報登錄資訊，得向權利

人、義務人、地政士或不動產

經紀業要求查詢、取閱有關文

件或提出說明；中央主管機關

為查核疑有不實之申報登錄價

格資訊，得向相關機關或金融

機構查詢、取閱價格資訊有關

文件。受查核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不得逾確保申報登

錄資訊正確性目的之必要範

圍。 

第二項受理及第六項查核申報

登錄資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辦

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

前項受理申報登錄資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

屬機關辦理。 

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除涉及個

人資料外，得供政府機關利用並

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供查

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

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

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類別、內容

與第四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

費費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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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查詢之申報登錄資訊，於

修正施行後，應依第三項規定

重新提供查詢。 

第 47-3條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

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

銷售地點、期間、戶（棟）數

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以

書面報請預售屋坐落基地所在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 

銷售預售屋者，應於簽訂買賣

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

登錄資訊。但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備查，準用第四十七條

第三項、第六項至第八項及第

五項所定辦法之規定；其備查

內容及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準用第

四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第

六項至第八項及第五項所定辦

法之規定。 

銷售預售屋或委託不動產經紀

業代銷者，向買受人收受定金

或類似名目之金額，應以書面

契據確立買賣標的物及價金等

事項，並不得約定保留出售、

保留簽訂買賣契約之權利或其

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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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書面契據，不得轉售予第

三人。 

第 81-2條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未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

限期申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

報登錄資訊，買賣案件已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

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

處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罰二

次仍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含建物者，按戶（棟）

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申報登錄價格資訊不

實。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

資訊、申報登錄價格或交

易面積資訊不實。 

第 81-2條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未

共同申報登錄資訊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申

報登錄資訊；屆期未申報登錄資

訊，買賣案件已辦竣所有權移轉

登記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

報登錄價格資訊不實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申

報登錄價格以外資訊不實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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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

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金融機構、權利人、義務

人、地政士或不動產經紀

業違反第四十七條第六項

或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三項

及第四項準用第四十七條

第六項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查核。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

項規定，未於銷售前以書

面將預售屋坐落基地、建

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

戶（棟）數及預售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報備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申報登錄價格以外資

訊不實。 

二、違反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二

項規定，申報登錄價格及

交易面積以外資訊不實。 

銷售預售屋者，使用之契約不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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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按戶（棟）處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按戶（棟）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一、銷售預售屋者，自行銷售

或委託代銷，違反第四十

七條之三第五項規定。 

二、預售屋買受人，違反第四

十七條之三第六項規定。 

第 87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

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修正公

布之第十九條之一、第三十五

條之三、第三十七條之一及第

三十八條之一、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第四十六

條、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

公布之第四十七條及第八十一

條之二、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

一日修正公布之條文、一百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

文，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之。 

第 87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

國九十年六月二十日修正公布

之第十九條之一、第三十五條之

三、第三十七條之一及第三十八

條之一、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正公布之第四十六條、一百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四

十七條及第八十一條之二、一百

零八年七月一日修正之條文，其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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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政士法(110.01.2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26-1條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

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

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

據。 

第 26-1條 

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件辦竣

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 

前項申報受理登錄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

關辦理。 

前二項登錄之資訊，除涉及個人

資料外，得供政府機關利用並以

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

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

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

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一項登錄資訊類別、內容與第

三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費費

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1-1條 

（刪除） 

第 51-1條 

地政士違反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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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但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

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

一及第五十二條、一百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一百零

三年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一條，自公布日施行。 

第 59條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

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

三日修正之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

三日修正之第十一條，自公布日

施行；第五十一條之一，自公布

後三個月施行。 

五、遺產及贈與稅法(110.01.20 修正) 

三讀條文 現行條文 

第 17條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

遺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

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

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

扣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成

年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

滿成年之年數，每年加扣

四十萬元。但親等近者拋

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

第 17條 

左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免徵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

產總額中扣除四百萬元。 

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

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滿二十

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

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四

十萬元。但親等近者拋棄繼

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

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繼承

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14 

承者，扣除之數額以拋棄

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

限。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

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

百萬元。 

四、前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之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

精神衛生法規定之嚴重病

人，每人得再加扣五百萬

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

兄弟姊妹、祖父母者，每

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

十萬元；其兄弟姊妹中有

未成年者，並得按其年齡

距屆滿成年之年數，每年

加扣四十萬元。 

三、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

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一百

萬元。 

四、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之人如

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三

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

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之病人，每人得

再加扣五百萬元。 

五、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

弟姊妹、祖父母者，每人得

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

元；其兄弟姊妹中有未滿二

十歲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

滿二十歲之年數，每年加扣

四十萬元。 

六、所得稅法(110.01.20 修正) 

新修條文 舊法條文 

第 17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

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

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

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

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

第 17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

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

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

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

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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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

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

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

增加百分之五十：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之直系尊親屬，年滿

六十歲，或無謀生能

力，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者。其年滿七十歲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免稅額增加百分

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

成年，或已成年而因

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

之同胞兄弟、姊妹未

成年，或已成年而因

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

或家屬，合於民法第

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

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

三條第三項之規定，

未成年，或已成年而

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

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

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

分之五十：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

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

歲，或無謀生能力，受

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

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

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

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滿

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

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

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

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

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

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

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

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

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

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

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

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

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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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校就學、身心障

礙或無謀生能力，確

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 

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

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七、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110.01.27 修正) 

新修條文 現行條文 

第 24-1條 

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居間或

代理成交之租賃案件，應於簽

訂租賃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以下簡稱申報登錄資訊）。 

經營代銷業務，受起造人或建

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者，應於

簽訂、變更或終止委託代銷契

約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委託代

銷契約相關書件報請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並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之日起

三十日內，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 

前二項申報登錄資訊，除涉及

個人資料外，得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

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

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

據。 

第 24-1條 

經營仲介業務者，對於買賣或租

賃委託案件，應於簽訂買賣契約

書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或簽

訂租賃契約書後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 

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起造人或

建築業委託代銷之案件，應於委

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三十日

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 

前二項受理申報登錄成交案件

實際資訊，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機關辦理。 

前三項登錄之資訊，除涉及個人

資料外，得供政府機關利用並以

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

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

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並

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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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項申報登錄資訊

類別、內容與第三項提供之內

容、方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

查核申報登錄資訊，得向交易

當事人或不動產經紀業要求查

詢、取閱有關文件或提出說

明；中央主管機關為查核疑有

不實之申報登錄價格資訊，得

向相關機關或金融機構查詢、

取閱價格資訊有關文件。受查

核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查核，不得逾確保申報登

錄資訊正確性目的之必要範

圍。 

第一項、第二項受理及第六項

查核申報登錄資訊，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機關辦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

提供查詢之申報登錄資訊，於

修正施行後，應依第三項規定

重新提供查詢。 

第一項、第二項登錄資訊類別、

內容與第四項提供之內容、方

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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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條 

經紀業違反本條例者，依下列

規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七條第六項、第十

一條、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

資訊或申報登錄價格、交

易面積資訊不實，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按

戶（棟）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經處

罰二次仍未改正者，按次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未依限將委託代

銷契約相關書件報備查，

或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

六項規定，規避、妨礙或

拒絕查核，或違反第二十

第 29條 

經紀業違反本條例者，依下列規

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七條規

定者，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

而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二十四條之

二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違反第七條第六項、第十一

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四、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四項

或第八條第四項者，應予停

止營業處分，其期間至補足

營業保證金為止。但停止營

業期間達一年者，應廢止其

許可。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或第三款處罰並限期改正而屆

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

二及本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 



 

19 

四條之二規定，由主管機

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七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未依限申報登錄

資訊、申報登錄租金或面

積資訊不實，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六、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申報登

錄租金、價格及面積以外

資訊不實，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 

七、違反第七條第三項、第四

項或第八條第四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予停止營業處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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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至補足營業保證金為

止。但停止營業期間達一

年者，應廢止其許可。 

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款、第三

款至第六款處罰鍰者，主管機

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

改正者，按次處罰。 

金融機構、交易當事人違反第

二十四條之一第六項規定，規

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者，由主

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 

第 40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

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

公布之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十四條之二及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第二款、一百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第 40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